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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好借款合同】 湖南金州
律师事务所叶赛兰律师表示，办理
民间借贷， 一般不建议写欠条，签
订正规的借款合同非常有必要。签
订借款合同时， 最好有第三人在
场。此外，借贷双方在签订合同时，
一定要核对双方的身份信息。

【约定合理的贷款利率】 根据
相关规定，民间借贷利息可以适当
高于银行贷款利率，最高法发布的
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显示，借
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
24%，受法律保护。借贷双方约定的
利率超过年利率36%， 超过部分的
利息约定无效。

【留存还款证据和说明】在还款
时， 如果对方要求借款人还款至非
其本人名下账户， 一定要对方出具
相关的委托证明材料，另外，一定要
对方出具一个收条。

【出借人确认借款人的还款能
力】若借款人缺乏还款能力就不应
轻易借钱， 以免借款难以追回，同
时还要对借款人的信用情况进行
评估。

民间借贷要注意啥，听听他的故事
律师：签好合同、定好利率、留存还款证据、确认还款能力

虽然事情已过去一段时间了，但来自隆回县
的张善东却未能摆脱自己需要为一纸70万元的
欠条重复“买单”的阴影。22日，张善东致电本
报，讲述了“一纸欠条，被迫两次还款”背后的故
事。

由此看来，作为民间借贷的双方，都存在一
定风险。一次民间借贷，张善东为何需要两次还
款？ 民间借贷各方需要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记者 蔡平

2011年1月21日，张善
东以做生意为由向杨柳借
款70万元，杨柳通过向朋友
借款和自筹资金向张善东
转账70万元，张善东向杨柳
出具了借条， 借条内容为：
“今借到杨柳现金柒拾万元
整（￥700000.00元）借款人
张善东”。

后经杨柳多次催收，张
善东一直未予偿还。杨柳于
2011年9月26日向隆回县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
善东偿还本金及利息，后双
方达成口头协议， 杨柳撤
诉。

2013年9月25日，杨柳
再次向隆回县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隆回县人民法院审
理后判决由张善东偿还杨
柳借款70万元及利息。然
而，张善东表示借杨柳的那
70万元来自张善海、杨洁夫
妇， 借款也已偿还给张善
海、杨洁。不服判决的张善
东于是向邵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由于追加第
三人张善海为隆回县人民
法院工作人员，案件由洞口
县人民法院审理。

对判决结果不服，张善
东再次上诉，邵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依法受理并公开审
理张善东一案， 终审判决，
张善东依法归还杨柳70万
元借款。

【事件】法院判还70万元借款

民间借贷双方
应该注意4个问题

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张
善东一案属民间借贷纠纷。 合法的
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 合法的债务
应当清偿。

法院表示，张善东向杨柳借款有
张善东出具的借条，以及银行转存的
凭条，张善东对该事实也认可，双方
之间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张善东应
当偿还杨柳的借款。然而，张善东称
借款已偿还给张善海、 杨洁夫妇，但
张善东未能提供任何债权转让证明。

作为该案件的焦点， 案子所涉
借款的实际债权人是杨柳还是张善
海、杨洁？张善东向张善海、杨洁付

款的行为能否认定张善东已经还清
本案借款？

杨柳向法院提交了由张善东亲
笔书写的70万元借条及通过银行转
账支付借款70万元给张善东的凭
证， 而张善东只有证人的证言以及
其与张善海、杨洁之间的收条、汇款
凭证予以佐证， 并不能直接证明本
案杨柳主张的70万元借款系张善
海、杨洁所有。

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还强调，
即使张善东已向张善海、 杨洁履行
了债务也属于履行不当， 不能免除
张善东向杨柳履行债务的义务。

【法院】民间借贷的合法权益受保护


